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知识产权管理办法

(CSEE(标准/3)05-V01-2025)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以下简称“学会”）标准（以下简称“CSEE标准”）知识产权相关管理事宜，依据《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2019〕1号)《团体标准化第1部分：良好行为指南》（GB/T 20004.1）的有关要求，并按照《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化管理办法》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涉及的知识产权包括专利、版权、商标、标识，适用于学会标准化工作的全流程。

第三条 学会标准化工作的所有相关方应遵守本办法，积极配合CSEE标准涉及知识产权管理工作。

第二章  CSEE标准涉及必要专利的规定
第四条 本办法仅规范CSEE标准中涉及的必要专利，即实施该项标准所必不可少的专利包括有效的专利或专利申请。
第五条 所有相关方参与学会标准化工作时，应该根据诚信原则，主动、及时向学会披露标准涉及的必要专利有关信息。

参与CSEE标准制修订的组织或个人应对本人或本单位的必要专利，及时向学会标准化办公室或者负责技术审查的专业委员会（以下简称“专委会”）进行披露。其他各方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的任何阶段均可披露其所知悉的必要专利。
所有相关方在披露必要专利时，应按要求填写专利信息披露表（见附表1）。

第六条 CSEE标准中涉及必要专利时，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应填写必要专利实施许可承诺表（见附表2）。

第七条 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不同意专利实施许可时，需说明标准与专利的对应关系。起草组如果确定专利为必要专利，在标准中不应包括基于该专利的条款，应采用可行的替代技术方案、撤消标准或采取其他有效途径予以解决。
第八条 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所作出的必要专利实施许可一经提交就不可撤销，除非后提交的专利实施许可声明对标准实施者而言更宽松、更优惠时，可以取代在先的实施许可声明。
第九条 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在作出的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时，应保证其不会以规避原有所做出的实施许可声明为目的转让专利权或专利申请权。对于已提交实施许可声明的专利，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转让或转移该专利时，应当事先告知受让人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内容，并保证受让人同意受该专利实施许可声明的约束。

第三章  有关版权的规定
第十条 CSEE标准起草组成员同意，就其提交给学会的任何享有版权的资料，一旦该资料最终被该标准文本所采纳，学会有权在全球范围内仅为该标准文本的制作、发布目的以复制、修改等方式使用该资料，该授权为全球的、不可撤销的、非独占的、不可转让的、免费的，明确表明不愿授权在该标准文本中采用的除外。

第十一条 CSEE标准起草组成员应确保其提交的标准提案等文件版权清晰，不存在侵犯他人版权的情况。

第十二条 CSEE标准文本的版权归学会所有，除了用于国家法律法规或事先得到学会的许可外，不得以任何形式或手段修改、复制、发行本标准全部或部分，包括制作电子版、影印件，或发布在互联网及内部网络等商业性使用行为。

第四章  有关商标和标识的规定
第十三条 CSEE标准相关商标和标识由学会享有所有权并统一管理。
第十四条 使用CSEE标准相关商标和标识需通过学会书面同意。

第五章  附  则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中国电机工程学会负责解释。

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中国电机工程学会2024年12月26日发布的《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知识产权管理办法》(暂行)同时废止。
附表1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涉及必要专利信息披露表
	CSEE标准信息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专利披露者信息

	□个人
	姓名
	
	工作单位
	

	□单位
	单位名称
	
	联系人
	

	联系地址
	

	邮政编码
	
	电话
	
	电子邮箱
	

	团体标准中涉及的专利信息

	序号
	专利申请号/专利公开号/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
	涉及专利的标准条款（章、条编号）
	同族专利列表（选填）
	专利与标准技术内容的必要性对比（选填）

	
	
	
	
	
	
	

	专利披露者（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注1：专利信息的披露者可为个人或单位，请在表中选择填写。
注2：专利信息的披露者在批露其知晓的他人的或其他单位的专利时，可在表中注明。


附表2
 中国电机工程学会标准涉及专利实施许可声明表

	CSEE标准信息

	标准号
	
	标准名称
	

	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信息

	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的
姓名或单位名称
	

	联系人姓名
	
	电话
	

	邮政编码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必要专利实施许可声明

	当且仅当下表中的本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专利成为最终发布标准的必要专利时，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作出如下实施许可声明。
a）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免费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标准时实施专利。
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可以在互惠条件下作出上述声明。

b）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同意在公平、合理、无歧视基础上，有偿许可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在实施该标准时实施专利。
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可以在互惠条件下作出上述声明。
c）专利权人或专利申请人不同意进行专利实施许可。

	本人/单位同意本许可声明在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的成员资格终止之后仍应继续有效，并同意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为规避本许可义务而转让本承诺中包括的专利。本人/单位承诺向第三方转让含有必要权利要求的专利时，在转让条款中要求该转让应受到本承诺已经承担的许可义务的约束，并要求第三方及其后继专利持有人对外转让上述专利时，也同样受到本承诺已经承担的许可义务的约束。
注：中国电机工程学会不负责对表中专利和标准的的必要性进行评估和鉴定。

	序号
	专利号/

专利申请号
	专利名称
	涉及标准名称
	实施许可声明方式
[a)、b)或c)]

	
	
	
	
	

	
	
	
	
	

	
	
	
	
	

	专利权人/专利申请人（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